
高
昌
廟
海
軍
司
令
部

撤
消
問
題
已
詳
本
報
茲
悉
此
事
中
央
鸳
淞
滬
陸
海
軍
統
一

管

理
撮
起
見
故
擬
暫
行
裁
撤
將
李
總
司
令
另
簡
重
要
位
置
所
有
駐
紮
淞
滬
各
軍
艦
歸

—

楊
護
軍
使
節
制
前
日
劉
冠
雄
總
長
南
來
先
與
李
君
商
議
極
表
同
情
惟
楊
護
軍
使
其

將
軍
以
訂
心
防
務
吃
緊
之
際

上
海
東
南
要
隘
海
防
甚
爲
重
要

仍
要
求
劉
總
長
回
京
面
陳
情
形

請
將
該
司
令
部
暫
緩
撒
消
以
專
責

成
而
資
維
持

刻
巾

，

央
尚
未
解
决
發
表
日
來
總
部
仍
持
鎮
靜

態
度
也 海

軍
司
令
部
取
消
之
又
一

說

本

埠

新

聞

一

二

月
十
一

號
上
午
十
時
爲
討
詫
會
題
目
爲
廣
告
之
便
藥

楊
錦
英
醫
士

宣
講
西
洋
種
種

便
藥
之
害
處
譚
以
禮
醫
士
亦
講

中
－

國
秘
褽
藥
乙
可
懼
李
醫
士

主
張
吾
人
不
官
製
造
便
藥

上
海
工
氰
局
臀
官
史
旦
來
評
議
云
吾
人
不
宜
用
便
藥
一

切
宜
照
藥
局
方

＊

又
云
取
締
威
告
為
唯
一

之
救
法

—

蘑
貉
吉
醫
士

演
說
保
險
公
司
之
檢
查
體
格
凡
吾
醫
家
均
當
細
心
查

＊

驗

—
＊

保
存
標
本

劉
瑞
銘
醫
士
滇
說

法

.

俞
鳳
賓
醫
士

演
講

其
自
製
之
活
動
桌

椅
小
免
疲
勞
防
近
被
而
保
存
體

格
之
正

直
演
畢
史
旦
來
醫
官
察
其
製
法
稱
賞
不
止
云

勒
塞
爾
醫
士
演
講

虫
騰
炎
之
經
驗

下
午
攝
影
之
後
提
議
會
務
二

小
時

—

六
時
格
里
君

演
說
醫
學
校
之
組
織
法

晚
七
時
華
英
大
藥
房
請
各
會
員
飯
於
華
慶
園
賓
主
誼
深
伸
謝
而
別

八
時
金
星
保
險
公
司
請
各
會
員
到
大
舞
台
觀
劇
人
人
忻
悅
代
表
之
自
內
地
來
者
更

）

覺
見
所
末
見
云

中
華
醫
學
會
開
會
紀
事
（五）

近
年
以
來
商
界
人
土
鑒
於
利
源
之
外
溢
主
張
振
興
工

藝
提
倡
國
貨
朝
野
上
下
互
策

進
行
去
秋
滬
商
郭
建
侯
君
以
毛
冷
絨
線
等
物
為
家
用
必
需
之
品
中
國
向
無
自
製
冉

事
仰
給
外
人
每
歲
漏
巵
為
數
甚
巨
特
集
合
股
本
租

賃
日
暉
呢
厰
創
設
畸
臣
第
一

毛

絨
線
厰
仿
照
外
笛
褽
造
藉
挽
回

利
權
嗣
因
該
厰
撮
器
房
屋
抵
押
公
家
－

切
主
權
屬

諸
官
吏
俺
梅
糾
葛
不
易
解
决
迭
次
具
票
要
求
亦
迄
未
批
准
而
當
時
試
造
之
毛
絨
線

適
值
農
商
辫
在
京
設
立

國
貨
展
覽
會
微
集
出
品
羁
君
即
託
公
和
永
顏
料
行
吳
黄
弗

染
成
顏
色

、

八
打
帶
京
陳
列
日
來
審
查
發
表
已
列
特
等
獎
內
且
深
爲
舔
中
所
贊
許
現

在
郭
君
以
值
此
提
倡
國
貨
時
代
自
應
積
極
進
行

業
口
】

預

備
招
股
一

一

十

萬
向
外
洋
購
辦
機
器
另
覔
適
宜
地
點
設
廠
開
辦
刻
下
事

務
所
暫
設
英
租
界
泥
城
橋
龍
飛
馬
車
斩
內
炭
組
織
蔽
緒
郎
實
行
開
甄
云

毛
絨
線
廠
另
行
創
辦

滇
窜
起
後
本
埠
紅
十
字
會
經
巳
分
電
滇
邊
各
省
分
會
籌
備
救
董
等
情
（

業
紀
前
報
）

茲
聞
該
會
總
辦
事
處
昨
電
北

京
總
會
轉
咨
陸
軍
部
略
謂
此
次
滇
事
猝
起
謠
諑
繁
奥

且
聞
中
央
＊

路
遣
師
誠
恐
千
戈
蔓
延
本
醫
隊
追
隨
鞭
鎰
實
力
未
逮
且
稍
有
不
慎
尤

通
電
各
處
一

律
就
地
備

易
滋
牛

流
弊
茲
本
會
為
杜
漸
防

微
起
見
擬

w

設
救
護
機
關
及
固
定
醫
院
萬
一

當
地
起
有
戰
事
均
由
該
軍
隊
就
近

本
會
各
救
護
隊
概
不
出
發

送
往
醫
治

以
昭
慎
重
云
云
亦
可
見
該
會

慎
於
進
行
矣

滇
警
聲
中
之
慈
善
事
業

（
一
）各
區
學
務
委
員
交
互
巡
察
案

松
江
縣
橡
羼
視
學
提
議

學
務
委
員
辦
理
本
區
教
育
事
宜
熟
悉
悄
形
處
置
得
宜
固
其
利
處
而
接
觸
所
及
欲
鳴

極
端
之
情
面
破
翳
則
往
往
有
所
為
難
不
若
於
每
學
期
內
行
交
互
巡
察

二
、

回
既
非

相
識
有
素
自
無
難
事
棘
手
可
否
請
道
公
署
通
飭
所
屬
施
行
請
公
決

。

此
案
議
决

各

區
學
務
委
員
遇
必
要
時
得
互
調
之
中

仿
太

倉
設
置
舉

務
委
員

辦
法
及
細
則
表
冊
請
道
尹
調
取

通
飭
各

縣
遵
行

C
）

組
織
暑
假
講
習
會
案

松
江
縣
橡
屬
視
學
提
議

師
範
教
育
既

陸
辦
學
人
才
絕
少
求
過
於
洪
不
得
于
遷
就
代
用
而
敬
育
上

之
知
識
技

能
遂
多
不
可
究
詰
卽
如
體
操
一

科
各
校
中
能
教
者
實
居
少
數
鄉
跋
間
更
有
名
無
實

雖
欲
提
倡
運
動
察
皆
未
有
能
力
其
他
亦
可
類
推
鄙
人
等
擬
請
道
公
署
通
飲
所
屬
各

縣
于
本
年
暑
假
期
內
開
設
短
妒

講
習
會
延
聘
專
移
教
員
先
以
體
操
爲
主
科
兼
教
一

＊

＊

—

＊

二

他
科
學
並
指
借
匱

劍
—
生
以
便
實
地
練
習
雖
爲
日

無
多
亦
不
無
V
補
此

後
酌
量
各
地
情
形
重

、

年
繼
續
辦
理

則
知
識
技
能
或
有
所
增
進
而
教
育
前

途
有
一

線
之
并
望
乎
請
公
決

暑
假
講
習
會
本
年
乃
須
繼
續
辦
理
其
主
要
科

此
案
議
决

—

—

目
各
就
地
方
需
要
規
定
之

（

二

變
通
日
曜
日
放
假

案

、

.

奉
賢
朱
聲
鳳
提
議

學
校
之
有
星
期
防
之
於
外
國
教
會
俗
謂
之
禮
拜
日

彼
蓋
於
是
日
課
誦
取
經
為
檢
束

貝
心
虔
誠
崇
芥

之
日
也
吾
國
學
校
不
知
此
義
竟
以
此
日

爲
師
生
放
浪
之
日

買
檳
還

珠
一

誤
至
此
風
行
已
久
積
重
固
知
難
返
似
宜
略
師
其
意
於
星
期
之
上
半
日
令
學
生

整
肅
衣
冠
多
誦
經
訓
修
身
膏
教
師
量
互
徒
程
度
擇
取
罄
賢
故
事
詳
爲
講
演
以
起
其

崇
芥
之
心
或
霄
之
溫
習
補
課
並
使
為
種
種
有
益
之
活
動
午
後
則
放
假
半
日

如
此
於

生
徒
之
敦
品
勵
學
較
有
關
係
未
氮
是
否
敬
請
公
次

此
案
議
決

學
校
利
用
日
曜
日

舉
行
訓
話

及
補
習

至
少

以
半
日

益
＊教

員
學
生
如
有
不
到
者
以
缺
席
缺
課
論

C
）

鄉
村
國
民
學
校
宜
變
通
假

期
案

上
海
縣
屬
視
學
提
議

魂

國
基
鞏
固
必
自
教
育
普
及
始
教
育
普
及
必
自
臣
民
學
校
始
吾
國
霹
民
學
校
大
都
近

城
市
者
較
為
發
達
一

至
鄉
村
則
學
校
兒
童
寥
寥
無
幾
非
畫
風
氣
之
閉
塞
使
然
實
於

生
計
問
題
有
莫
大
之
關
係
例
如
各
學
校
假
期
業
奉
部
令
規
定
惟
地
方
情
形
各
處
不

同
滬
海
道
赓
俱
秤
棉
花
稻
麥
五
八
月
間
爲
收
穫
之
期
雖
未
放
假
而
校
中
巳
闐
其

無

人
良
由
值
農
忙
十
齡
以
外
之
學
童
莫
不
帮
忙
操
作
稍
分
父
兄
之
勞
若
以
規
定
假
期

繩
之
徵
之
事
實
洵
屬
必
不
可
能
之
事
住
有
將
暑
假
應
假
只
期
比
照
部
令
寒
假
辦
法

酌
放
麥
假
秋
假
庶
於
學
校
課
程
及
村
農
生
計
雨
有
裨
益
且
螺
村
敎
師
亦
可
藉
此
出

外
參
觀
藉
收
觀
摩
之
益
而
免
缺
席
之
虞
一

舉
而
數
善
備
焉
應
請
公
决

一

此
案
議
決

鄉
村
學
校
遇
必
要
時
得
放
寒
假
麥
假
秋
假
惟

須
將
年
假
暑
假
日
期
如
數
縮
短
以
符
部
定
假
期
數
目

C
）

攝
製
本
年
度
學
歷
案

奉
賢
朱
聲鼻
鳳
提
議

＊

學
愿
之
編
製
為
校
長
者
於
較
中
一

歲
感
爲
之
事
豫
記
一

表
以
定
進
行
之
標
準
也
近

各
校
對
於
此
項
學
愿
多
未
編
製
放
假
期
日
塞
錯
不
齊
並
藉
口
地
方
習

慣
舊
颼
時
節

R

除
日

躍
紀
念
寒
暑
假
休
業
外
時
有
任
意
延
假
致
滋
物
議
者
查
學
校
休
業
期
日
部
令

雖
經
現
定
而
以
地
方
習

慣
不
同
本
許
量
為
伸
縮
道
屠
各
縣
區
域
不
廣
風
俗
習

慣
大

抵
於
同
似
可
酌
量
情
形
確
定
期
限
俾
趨
妖
一

致
又
如
國
恥
紀
念
H

尤
宜
注
重
日

暇

【休
業
倡
議
變
通
亦

似
可
一

律
編
入
大
綱
既
定
其
關
於
學
校
內
部
處
理
之
事
則
聽
各

校
分
別
編
列
以
便
計
日

程
功
是
否
有
當
敬
請
公
決

就
本
地
方

情
形
按
照
部
章
編

製
學

此
案
議
决
請
道
尹
飭
各
縣

歷
如
有
縮
短
例
假
酌
放
寒
假
麥
假
秋
假
得
淤
學
財
後
附
註
之

（

完
、

道
屬
敎
育
會
之
議
决
案

（四）

松
滬
楊
護
軍
使
前
在
本
邑
西
鄉
龍
華
鎮
附
近
勘
定
地
畝
建
造
營
壘
並
操
塲
等
當
經

飭
由
上
海
縣
沈
知
事
工
巡
捐
局
朱
屁
長
會
同
該
癌
紳
董
妥
議
給
價
辦
法
並
出
示
曉

恐
4
口

價
不
足
車
』

諭
在
案
茲
悉
該
威
被
圈
地
畝
之
業
戶
自
奉
勘
定
後
深

委
埠

…
1

日

聚
眾
涵
該
處
二
十
四
保
九
圖
地
保
宣
連
甫
等
為
難
該
保

無
法
勸
導
只

得
投
上
海
翳
公
署
票
請
核
示
沈
知
事
據
累
後
以
給
價
等
辦
法
正
旮
妥

議
間
爰
飭
該
保
着
仍
勸
諭
宅
致
別
生
枝
節
毋
違
云

築
營
購
地
近
聞

會
丈
局
自
民
圃
三
年
六
月
間
由
楊
交
涉
員
稟
承
外
攻
部
收
囘
後
所
有
會
丈
事
宜
均

以
滬
海
道
尹
最
特
派
又
涉
員
名
義
委
員
辦
理
自
道
尹
輿
交
灌

員
分
任
後
此
項
事
宜

由
楊
周
二

君
請
示
於
外
交
部
昨
已
得
曹
汝
霖
次
長
復
電
謂
會
丈
局
一

切
牧
入
向
歸

本
部
經
理
厶
7

後
仍
歸
本
部
特
溉
員
負
責
云
云
現
道
尹
與
特
派
員
對

於
該
局
一

切
權
限
正
在
彼
此
磋
商
局
長
一

席
仍
以
王
君
伯
言
担
任
地
址
巳
遷
至
靜

安
寺
路
三
十
七
號
云

會
文
局
隸
於

交
涉
署

松
滬
護
軍
使
楊
善
德
以
滬
杭
鐵
鏍
係
篇
直
達
杭
省
之
逕
線
每
日

往
來
旅
客
甚
眾
當

此
防
務
戒
嚴
之
際
氍
查
應
從
嚴
緊
以
防
旅
客
夾
帶
軍
火
禁
品

且
南
巿
車
站

係
在
街
線
界
內
稽
食
益
宜
周
密

—

—

昨
特
飭
令
駐
滬
憲
兵
營
調
派
士

兵
每
b

馳
符
車
站
查
察
茲
客
遇
有
捷
帶
物
件
情
形
可
疑
者
郎
行
詳
耗
檢
查
以
杜
夾

帶
云

車
站
稽
査
不
稍
懈

腐
居
北

河
南
路

桃
源
坊
第
一

百
四
十
五
號
門
牌
之

粵
婦
霍

梁
氏
於
陰

懸
本
年
正
月
初
四
日

戴
有
金
鋼
鑽
手
鐲
及
珠
翠
多
寶
串
等
重
價
首

飾

在
北
四

川
路
華
界
梁
姓
家
恭
賀
年
禧
被
匪
徒
尾
隨
礁
後
跟
至
門
首
各
出
手

槍
攔
住
去
路
嚇
禁
聲
張

當
將
氏
值
洋
三
千
五
百
元
小

4

飾
物
刧

取
逃
逸
曹
卽
報
售
虹
口
芥

房
立
扳
西
探
目
禮
夫
司

將
與
是
案
有
關

之
粵
人
屈
漢
卿
一

名
於
前
日
查
獲
昨
晨
解
送
公
堂
累
請
王
副
會

審
官
會
同
英
康
尉
領
事
提
訊
原
告
偕
證
婦
人
梁
李
氏
及
吳
福
卿
投
案
供
訴
富
時
被

刦
情
形
並
稱
來
有

匪
徒
三
四
人

各
執
長
約
五
寸

之
黑
色
手

槍
恐
嚇
等
詞
詰
之
被
告
不
認
串
封
中
酉
官
棱
供
以
豢
在
摹
屏
發
生
因
制
將
屈

護
卿
抨
候
解
送
閘
北

警
廳
膏
案
訊
辦

移
解
盜
案
嫌
疑
犯

上
海
縣
第
三
警
察
分
所
湯
所
長
昨
發
禁

、

賭
示
諭
云
陽
膝
新
年
巳
過
人
宜
營
業
照

常
聚
賭
本
屬
惡
習
力
戒
勉
翁
善
良
法
令

森
嚴
具
在
切
勿
以
身
試
嘗
本
區
諄
諄
誥

誡
原
期
舍
短
從
長
如
再
估
過
不
改

懋
辦

定
按

刑
章
未
忍
誅
丽
不
敎
為
此
示
諭
周

張

縣
警
察
禁
賭

印
花
稅
票
自
於
去
年
實
行
粘
貼
以

來
除

商
業
賬
簿
憑
摺
發
票
提
單
均
須
粘
貼
印

花
外
所
有
典
當
受
典
衣
飾
物
件
當
本
數

滿
十
元
者
亦
應
購
用
一

分
之
印
花
業
經

遵
辦
任
案
茲
悉
財
政
部
為
廣
銷
印
花
起

屆

見
凡
各
典
當
所
當
物
件
當
本
如
滿
四
元

者
應
貼
印
花
一

分
自
四
元
以
至
百
元
均

祇

粘
貼
一

分
印
花
未
滿
四
元
者
免
予
粘

，

貼
駙
巳
通
飭
各
省
自
舊
牒
本
年
元

旦

為
始
一

體
實
行
上
海
商
會
奉
到
財
政
鷹

，

＊

飭
文
後
巳
於
前
日
轉
致
典
業
公
所
通
知

南
北
各
典
富
照
辦
矣

當
票
購
貼
印
花
之

改
章

滬
上
嗽

業
向
例
於
正
月
初
五
日

開
市
本

年
因
同
行
議
改
章
程
故
遲
至
初
八
日

始

行
開
市
去
年
存
貨
雖
多
銷
路
亦
暢
琅
屆

舊
腰
崴
首
各
處
運
載
來
滬
者
尙
未
齊
集

銷
數
頗
形
疲
滯
開
市
價
目
較
去
年
每
石

約
漲
雨
角
儻
該
業
中
人
言
開
市
之
日

南

北
雨
市
交
易
合
計
不
過
六
千
石
左
右
以

目
前
情
形
度
之
大
約
一

星
期
內
價
格
恐

難
望
跌
落
惟
滬
塊
習

慣
沿
用
陰
憋
稍
有

資
財
者
每
逢
年
節
無
不
預
購
一

月
之
糧

食
此
時
零
星
售
買
者
皆
一

般
貧
苦
人
民

日

謀
升
斗
之
輩
也

米
業
開
市
價
又
昻

鹽
城
縣
駐
滬
偵
探
沈
其
貴
茲
因
偵
悉
前

冷
民
國
二

年
七
月
降
曾
在
豐
城
境
选
犯

，

搶
刦
盜
案
八
次
之
巨
盜
蔣
恆
春
現
匿
南

市
陳
家
橋
地
方
之
茶

館
內
爰
特

報
告
高

昌
廟
淞
滬
警
察
第
三
分
駐
所
請
為
協
緝

當
由
巡
官
宋
玉

亭
立
率
長
警
携
帶
槍
械

馳
往
該
處
將
蔣
恆
春
拿
獲
昨
巳
解
請
誓

署
經
徐
毫
長
備
文
連
詞
獲
盗
派
警
移
送

鹽
城
歸
案
訊
明
究
辦
矣

緝
獲
鹽
城
盜
匪

世
人
生
死
之
原
理
雖
椿
隱
微
難
明
非
聖

哲
天
生
莫
能
窮
其
究
竟
然
陰
陽
之
理
生

死
之
由
為
人
生
至
要
問
氰
瞬
不
可
以
難

而
委
儲
迷
信
此
歐
西
之
所
以
有
通
神
學

之
研
究
也
邇
來
伍
廷
芳
博
士
連
合
中
西

＊

各
名
士
組
織
一

通
神
研
究
社
專
事
講
求

道
德
研
究
生
死
之
理
以
期
發
明
前
由
法

界
霞
飛
路
（

卽
寶
昌
路
）

石
牌
樓
尙
賢

堂
特
請
伍
博
士
演
說
世
人
生
死
原
由
及

報
應
異
常
高
妙
今
聞
該
堂
教
務
聯
合
會

於
明
日
星
期
下
午
四
時
開
會
傻
請
伍
博

士
蒞
棠
演
說
生
死
原
理
及
人
投
胎
之
因

此
問
題
實
屬
新
穎
屉
時
必
有
一

番
偉
論

各
界
士
女
如
欲
增
進
新
碰
及
討
論
神
學

者
不
可
不
與
會
聽
講
而
失
之
交
臂
也

尙
賢
堂
之
星
期
會

華
商
電
車
公
司
總
理
陸
伯
鴻
君
因
鑒
滬

地
貧
民
甚
多
飢
寒
交
迫
嘗
堪
憫
恨
是
以

籌
資
購
買
食
米
填
票
分
送
詎
料
昨
日
在

於
昏
軌
公
司
散
放
之
咖
貧
民
愈
鄴
釦
杂

所
購
米
票
發
罄
之
後
仍
有
窮
民
未
能
普

會

及
以
致
爭
擾
不

休
嗣
為
高
昌
廟
警
區
巡

官
宋
玉
亭
聞
悉
以
該
處
距
離
軍
厰
近
在

咫
尺
誠
恐
匪
類
混
雜
滋
生
巨
禍
立
卽
親

督
長
警
遜
士
前
往
彈
壓
一

面
婉
為
勸
導

始
得
解
散
云

足
見
窮

民
之
多

潘

姓

小
孩
年
祇
九
齡
於
前
日
在
途

行
走
被
某

西

婦

所

乘

汽

車
撮
跌
受
傷
頗
重
西
婦
用
原
車
將
潘
孩

送

同

仁

醫
院
調
治

矣
汽
車
碰
傷
小
孩

上
海
縣
地
方
警
察
所
據
三
林
塘
第
五
分

所
詳
前
據
南
匯
縣
二

圖
白
墻
裏
事
主

張

兆
生
之
妻
錢
氏
投
報
舊
胳
上
年
十
二

月

二

十
八
日

夜
十
二

時

被
盜
匪
二

十
餘
人

用
石
撞
開
牕
門
入
內
搶
去
金
飾
銀

洋
鈔

票
並

房
客
金
德
祥
家
搶
去
銀
元
衣
服
各

盜
操
本
地
口
音
內
有
素
識
之
火
阿
莽
吳

根
桃
二
名
請
求
協
緝
前
來
當
以
白
墻
裏

係
南
匯
轄
境
飭
逕
赴
南
邑
具
報
一

面
立

飭
警
探
嚴
密
分
授
偵
緝
去
後
嗣
枉
上
南

交
界
之
火
家
灣
緝
獲
火
阿
莽
並
三
林
塘

黛
棕
榻
店
內
緝
獲
吳
根
桃
先
後
解
區
訊

盜
案
解
歸
法
庭


